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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68                              证券简称：太极股份                                 公告编号：2017-041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证监会公告[2012]44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21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等有关规定，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

会编制了截至2016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88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

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了普通股（A股）股票

2500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29.00元。截至2010年3月5日，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25,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48,957,935.95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676,042,064.05元。发行费用包

括承销保荐费用43,750,000.00元；审计、评估、验资等费用 1,440,000.00 元；律师费用 655,000.00元；

信息披露费用等3,112,935.95元。 

根据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1524 号文

《关于核准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向姜晓丹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本公司

向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0,489,060 股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定价基准日为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2013 年 3 月 20 日）。发行价格为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本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 15.72 元/股。由于实施 201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8 元（含税）现金，除息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调整为 15.54 元

/股。发行对象全部以现金认购，总金额为 162,999,992.40 元，扣除部分证券承销费人民币 7,910,000.00

元后，余额人民币 155,089,992.40 元，扣除本公司支付的人民币 2,733,610.00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 152,356,382.40 元，其中转入股本人民币 10,489,060 元，余额人民币 141,867,322.40 元转入资本公

积。本次增资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瑞华验字[2013]第 228A0002 号验资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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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募集资金以前年度使用金额 

2010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项目支出合计12,049.65万元。 

2011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项目支出合计6,093.72万元。 

2012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项目支出合计33,760.95万元。 

2013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项目支出合计746.04万元。 

2014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项目支出合计19,960.70万元。 

2015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项目支出合计16,954.29万元。 

2016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项目支出合计321.08万元。 

（三） 募集资金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年末余额 

  

募集资金累计使用情况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6 年 

1、募集资金总额 88,800.00 

减：发行费用 5,960.15 

2、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82,839.85 

减：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7,890.77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5,101.02 

3、募集资金年末余额 50.11 

注：除以上从募集资金账户支出的 87890.77万元募资资金项目支出外，本公司从自有资金账户

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金额为 1995.66 万元，合计募集资金项目支出 89886.43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

《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

知》以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有关规定，本公司于2010年12月1日召开了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募集资金

使用、募集资金投向变更、募集资金管理与监督以及信息披露等进行了详细、严格的规定。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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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2日分别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花园路支行、交通银行

亚运村支行、华夏银行灯市口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10 年 7 月 14 日又与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花园路支行、交通银行亚运村支行、华夏银行灯市口支行和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合

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补充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2014 年 1 月 8日，公司与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运村支行及独立财务顾问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2015年 6 月，公司与控股子公司北京太极云计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大运村支行以及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上述协议的内

容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上述协议得到有效履行，专户银行定期向保荐机构寄送对账单，本公司授权保荐机构可以随时

查询、复印专户资料，保荐机构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查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止 2016 年 12月 31 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余额 

    

募集资金 利息收入 合计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花园

路支行 
91240154800005837   

                           

6,629.89  

                

6,629.89      

交通银行亚运村支行 110060210018170117021   
                           

2,004.65  

                

2,004.65      

华夏银行灯市口支行 4037200001801900017447   
                        

207,546.68  

            

207,546.68      

招商银行大运村支行 010900230210808 
        

89,992.40  

                        

191,021.26  

            

281,013.66      

招行大运村支行 110915923410902 
                  

-    

                           

3,900.72  

                

3,900.72      

合计   
        

89,992.40  

                        

411,103.20  

            

501,09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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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82,839.8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21.08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9,886.43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

（含

部分

变

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1) 

本年度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平台 否 6,031.09 6,031.09 68.99 7,720.42        128.01  2015-12-31 956.52 是 否 

电子政务应用支撑平台 否 5,992.32 5,992.32 68.55 7,593.32        126.72  2015-12-31 837.53 是 否 

新一代数据中心综合管理系统 否 5,684.34 5,684.34 65.03 6,866.40        120.80  2015-12-31 805.32 是 否 

新一代银行综合业务系统 否 5,022.15 5,022.15 57.45 6,386.21        127.16  2015-12-31 693.92 是 否 

电力生产运行监控系统 否 5,337.58 5,337.58 61.06 6,414.15        120.17  2015-12-31 556.53 是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28,067.48 28,067.48 321.08  34,980.51        124.63   3849.82   

超募资金投向  

对北京太极信息系统技术有限

公司增资 
 2,800.00 2,800.00  2,800.00 100.00 2010-07-06 663.63   

收购他人持有的北京太极信息

系统技术有限公司股权 
 105.92 105.92  105.92 100.00 2010-07-06     

对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增资 
 4,500.00 4,500.00  4,500.00 100.00 2011-07-01 -43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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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置朝阳区中关村科技园区电

子城西区 A10-1 块 

 
26,000.00 26,000.00  26,000.00 100.00 2015-12-31     

对海南太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投资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 2012-11-07           -      

补充流动资金  20,366.45 20,366.45  20,500.00 100.00 2013-09-17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54,772.37 54,772.37  54,905.92   227.90   

合计  82,839.85 82,839.85 321.08 89,886.43    227.90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1、因受北京市土地资源稀缺及相关政策的影响，购买土地置办研发基地的工作进度推迟，进而对

各项目的研发人员投入和测试环境等带来影响，延缓了上述五个项目执行进度；同时受物联网、云

计算技术等新技术和新应用模式的影响，对原先研发任务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调整研发计划。经

本公司 2011年 6 月 8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同意《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

案》，并提交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将招股说明书上的五个研发项目预计完成

时间分别推迟到 2012年 12 月 31 日和 2013 年 6 月 30 日，且实际募集资金不足部分通过公司自筹解

决。 

2、中关村软件园区 F-2 地块因政府规划原因不具备即时开工的条件，募投项目测试环境未能及时投

入建设，延缓了项目执行进度。公司于 2012年 12 月 12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将募投项目“电子政务应

用支撑平台”及“新一代银行综合业务系统”预计完成时间推迟到 2013年 6月 30 日。 

3、因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到太极云计算中心地块后，公司统筹考虑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及太极云计算中心项目对研发计划、研发场地的共同需求和协同效益，并结合公司新的战略发

展规划，以及物联网、云计算技术等新技术和新应用模式对研发任务的积极影响，综合考虑云计算

中心建设的进程，在不影响研发进度的前提下，适当延长场地建设与设备投入期，以确保募集资金

的有效使用。经本公司 2013 年 3 月 27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将招股说明书上的五个研发项目预计完成时间推迟到 2014年 6 月 30 日。 

4、因大数据等新技术和新应用模式对原先研发任务和研发计划的调整，以及基建工程规划改变、

审批等原因，适当放缓了原定的研发工作进度安排，并适时推迟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进度，

以确保募集资金的有效使用。经公司 2014年 3月 26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调整后上述五个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 2014

年 12 月 31 日。 

5、公司统筹考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太极云计算中心项目对研发计划、研发场地的共同需求，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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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以及大数据等新技术和新应用模式对原先研发任务和研发计划的调整，

结合基建工程规划改变及工程的实际进度推进情况，适时推迟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进度，以

确保募集资金的有效使用。经公司 2014 年 12 月 30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募投项目的研发部分已完成并产生经

济效益，基地建设尚未完全交付。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公司超募资金总额为 395,367,264.05 元。 

1、2010年 6月 17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105.92 万元，收购北京市太

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太极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的 2.73%的股权。 

2、2010年 6月 17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2,800 万元对太极信息系统技术有限

公司增资。 

3、2011 年 1月 14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增资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并提交公司 2011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使用 4500 万元超募资金用于增资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30.34%，目前已经付款并完成全部法律手续。公司承诺在本次使用超募资金向

人大金仓增资后的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4、2012年3月2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竞标参与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同意使用26,000万元超募资金支付作为部分购地成本。公司

已经于2012年5月14日支付该款项。 

5、2012年9月2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审计通过《关于使用

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5000万元人民币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

期限为自2012年9月27日至2013年3月26日止，不超过6个月。公司已于2013年3月18日将该笔资金归还

至超募资金专用账户。 

6、2012年9月2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审计通过《关于使用

部分超募资金投资设立海南太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议案》，公司决定使用超募资金1000万元投资

设立全资子公司海南太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7、2013年3月19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计通过《关

于使用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5000万元人民币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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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期限自2013年3月19日起不超过6个月。公司已于2013年9月13日将该笔资金归还至超募资金专用

账户。 

8、2013年9月1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使用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将再次使用5,000万元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公司已于2014年9月16日将该笔资金归还至超

募资金专用账户。 

9、2014年9月2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将再次使用5,000万元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使用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10、2015年9月22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将再次使用5,000万元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使用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公司于2012年12月12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五个募投项目原实施地点为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软件园F-2

地块（地块情况详见巨潮资讯网《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的公告》2011-034），现调整

为北京市朝阳区中关村科技园区电子城西区A10-1地块（即太极云计算中心地块，地块情况详见巨潮

资讯网《关于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公告》2012-019）。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将有利

于公司优化资源配置，有助于推进募投项目实施建设，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有利于公司的战

略发展和合理布局。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1、本公司原招股说明书中描述的办公场地“需要从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内选择配套设施良好的写

字楼以购买方式取得”。现考虑购买价格较高，而在北京中关村软件园园区投资建设享有较优惠的

政策，土地成本较低，政策支持力度较大，公司拟购买该园区内的土地并自建研发基地。经本公司

2011年9月4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同意《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的议

案》，并分别上报公司201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报请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科技集

团公司审批。 

2、本公司经投标与北京中关村软件园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北京）土地开

发建设协议书》，占地面积1.5122公顷，土地性质为教育科研用地，使用类型为协议出让，出让年限

为50年。购买土地和建设项目预计需要资金2.3725亿元，除使用募集资金1.245亿元外，剩余部分1.1275

亿元由本公司自筹解决。 

3、考虑到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太极云计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计算公司”）能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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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公司新的战略发展规划，发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太极云计算中心项目对研发计划、研发场地

的共同需求和协同效应，并且能更为专注的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研发基地的开发建设进程，公司

拟将募投项目研发基地项目实施主体变更为云计算公司。2015年1月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九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变更的议案》，

并报公司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公司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已开始研发“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平台”、“电子政务应用支撑平台”、“新一代

数据中心综合管理系统”、“电力生产运行监控系统”、“新一代银行综合业务系统”等五个项目。截至

2010年 3月 31日，本公司以自筹资金方式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 7,939.04万元，

以上情况已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验确认，并出具利安达专字[2010]第 1379 号《关

于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鉴证报告》。2010 年 5 月 19

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以本次募集资金 7,939.04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就该事项明确发表了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 

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2012年9月2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审计通过《关于使用超募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5000万元人民币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为自2012年9月27日至2013年3月26日止，不超过6个月。公司已于2013年3月18日将该笔资金归还至超

募资金专用账户。 

2、2013 年 3月 19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审计通过《关于使用

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5000万元人民币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同时

承诺在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3、2013年9月1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使用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将再次使用5,000万元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公司已于2014年9月16日将该笔资金归还至超

募资金专用账户。 

4、2014 年 9月 23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将再次使用 5,000 万元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使用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5、公司2014年使用15,500万元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2013年向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份募集的配套资金）。 

6、公司2015年9月22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使用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将再次使用5,000万元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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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7、2016年 10月 24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

余超募资金及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将结余超募资金共计 5,012.85 万元（含截止 2016

年 10 月 23 日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后续利息具体金额以银行结算金

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已签定三方监管协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为银行存款产生的利息。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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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

入募集资金总额

（1） 

本年度实际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累

计投入金额(2) 

截 至 期

末 投 资

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

的项目

可行性

是否发

生重大

变化 

          

          

合计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无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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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1、本公司已全面披露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信息，已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公告，并保证其信

息披露的及时、真实、准确、完整。 

2、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管理及信息披露均已按照有关监管部门之规定执行，

不存在违规情形。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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